s 0 o el e A S P
1134 & £3%3 %1260%

w2

FAMEFRFHERE KRBT HRACST (IISEARATEF 54

Hl5L) » Afad]iide™
B >

Aogfrﬂ$:%ﬁ1%,§@ﬁm%3%ﬁiﬂ°%%Fﬁ

BRI EED o
PR EF

- ~AQ8A®™% "E’Z“ Blegz R o ARIIEGY 13p =
TR R PF 0 S ffrﬁ*«WePlay;;’;*E P ERED L TE
ﬁ;rg{,f@Ji& so@m4exr T8 E nJ ;ﬁw,’ﬁ%?ﬁ&;ﬁ
PSR e B ERE A B B B
ER(THARFHER BEBEP AR FHEBSA S
%%ME&) AOBEFrrRrERAEE L 2midiy
M 2 TE ST s TR AL (W) A EEMR S ) 0 T f
TREARESRFF A ERRARY 5 AR TR
%ﬁu%#ﬂ%ﬂ@éfﬁ@?%“°A08%@é557
B2 0T 0 AWM AN K PR g2 PR 0 F
wAQ2 (HEWALEEARIER £ F %1515 F 2
AFET) FORAFENES S N11#67 13p F=TpF > A4 v
7 OO0OFOOR0F 2 FE s&pF» » ABEFAQ2Y 72
PRI EE EALT (THY BWR3e) tR5L0000000000005
“(*‘%&7“ te 2 )2 3 s dEFE BB od AQ3 (F
773 Aei e ) B B2 5.00-000050p [ EE 0 A REFTA
02iFFR¥ T s FPAOSEFARFAQZw Y B
WMo E > BAKESBEgTEEL S G LEY
BFRF F e AQB2E FAQ 2 A%/l ~ 3% 418K

-\
P

%— 7



bl

?s¢&ﬂA()2“?Hzﬁ%ﬂ?r%gguﬁﬁ7\8@,ﬁygA
D2EFo AEFHBEMBPEAIE S > d AR H
= ﬁ Mot & = T 1%?%”5 R FE ket A - AT 2 4
HEPBDIEP YR @ 'Z‘Q#p‘r Sdottd - AT 20 AR
M%Hz—%ﬁiﬁﬁ’%%iﬁ%b’ﬁﬁﬁ%—ﬁ’ﬂ
BREETE m T URSTRAE ARITTHERT T
I FsAar P2 %%%’-‘“rﬁgﬁkf?‘ﬁii & FT A o
AEEV D RERAEI A AWLLRLY BB R

ﬁi}? C{ AN
BARZA 2 L8> L hkBET &
A F P E AT AGUR B A 2 AR5 K : :
BPRFHEARI2EFITLIP Y c A4%H2A08
Ttk A EE A AR

1

S

&

[ niily

'

S

<

N

A

o

=

‘ﬁ"

=

;\\\

i<

T
= T

=

Cd
(o
-

Yy 1—3\4\_

T

T

S

&~

~

|k

FeAL A ek 2 A AR |k 2 ke A B 2R E % 1590%
2122484152 T A GFFANFHBEERRLITLE
Voo FRBFMETFREST 6 REFSFZ R RS
%%’ﬁ@;a»,$1A~@ﬂ4ﬂ%§4%ﬁhﬁﬁa
WP o M E RN FI09ES1E 2 @ AR A
%&fﬁm%“%ﬂ%w\aﬂ’ﬁﬁpﬁﬁiki’ké
F$1591E25%F P2 o A2l e ga A 8rieha 4
WH Lt BORES R ARER A AT
FaRiTiEy (FAREFI4LT ) » 2303 @nsht g
ALHERACA > ARFRIBEREIFLER BAE
%&ﬁﬁngﬁi’ﬁﬁﬁéziﬁ@ﬁiéﬁﬁi%%

RN IS vﬂ-ﬁ}@%ig R E I E $ 1091E 254

0P G EhpA

#—-w



S EPTREAR Y DERL ARG S ARG EFR
R B LERAERE **%?ﬁi?i?éﬁfé%ﬁ’
EFBHEP G2 E X F AT RAEFRE S
158i5 2 4F & f258 » B 7 &g * o

AR i EL A

- AP FR KR T EM At o BRAQSERL D
o EAAQ2 e P BAQZ2E Y WREHFM A7
d AQ27HEHE 2 N RS KRS DL - TR
TATEFHZ BRI I HN(FARE 51392 F140F ) >
RERC IR PREFEES = AU L R R
~&%ﬁifﬁ’%ﬁiﬁu$%%ﬁ$ %@’ﬁkj

2 F R
%ﬁﬁﬁ’%AOZ%»i%@-&ﬁ 1EF—E?ﬁ?
ERHF A OPFAQ2W ALY WEEHFP AT BRI
“ﬁﬁ”*ﬁ@fx“?%’$%ﬁ%ém*% 28 A
AQ2 AQ3#EFTFAHL  ZFZREZe AR 7 K
221122107 26p ¢ %425 %0000000000000005 = ~ f;;‘%*
$9 1% A%IMEH”?B“ﬁmd%ﬁ%W$ #

%Ai\@ﬁwiﬁ*ﬁ S EBA R I RS %A?
ALt o M A - Aro B3N Fiﬁar}z - Prm AR T A REX
ié%%ﬁﬁ%é’afﬁﬁa—»ﬁmﬂﬁﬁ’ﬂﬁ Yot A - AT 2 AR

A AERSPN R RAE- 2 EE > ERFEA THA - AT
AT AAQL CAQODREERFE R LTI EER
E¥ o IS EF T o
(Z )2 wE g AQ 2EP 7 hRIE = HME
1.111#672 13p F =725 > AQ 28 P i A%tE= 5
PoEt R/ LAEIF R REETRY S SR
2 0 A ‘—QT\AOZF?;&_ EFRHEER2-32 & £33
HAAQ2WEGPMA P XA BB E Bt e



BHECEFTEBRER R LA 2R ARES B RHK
+ 2 ek 4T MR B AE ’ﬁ111&69139_f17E%&%®é1

BB A 2 RRAGTESLREIGREL A LY
RREFAASFRERAERE X HEPvr g 2R - B
EEARNENF23F fg_%;i=<ffcpﬁi§“f¢r3«’5"»\, B d-E
FrFE e o~ iRt REBSAHR L T (43979010 % %41

) M EARFEREH AR FEYMET ISR
T FY AL BRIt AEFEFIR LIRS AEHK
SR LG FXF LI R AR ERERE 0 F B

—

I

BE o g i g elEgtk s FHLEE  NEERET €
a1 iEF] - iﬁhé}ﬁ?ﬁ e ER R LA L O BL R SR A

JARERLAR > RLRAo% EBHRF - BEE fﬁ%ﬁ%
Eﬁ’ﬁﬁﬁft#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ii
VRO P RBFE R TEEHLEF S T2 R R RE
SKML R LT F B BRFRI S FEF I
1@%,ﬁgﬁﬁémgég,%%ﬁﬁ%“fowm%ﬁ
o214 F ) WA RERFELEFSE 42 R
moo s RFEIFERE > Do 2 RS S e
BRI LARY Bend R LERE B B
+ FHOBED AR L RAET R R
A RFEAL AR B R AT RAUREE R
B ARG RBLG e 2 LR E O B BRI B
BREIIFAGIREERIF O RLP L FERE Fe R A
/%%Qﬁ%ﬁ&’aﬁﬁi?'iﬁ(iih’“w&d%
) HAAQ2M I HRAZNES 348 I+ ~ BB
ME S BRLEFHIZERE Rl & REF23% > 02 3
Hye@ I EEZFa o pooit- R o P £2FFEAAQS
SE AL Bk T R B R
%éﬁiv%fj’ﬁxﬁi\wwviﬁ 1 RAA T - B AR
’Jﬁfr#}tﬁ‘—%&h‘%r R BRI P d o e
J@iﬁ w’¢#;%ﬂi+%$WAgéw1igﬁ

—



AL AR PRy A AFEEF (£39790% % > %1292
131F) » v Emitpdt FYAQ020e 2+ A022
BERR EE AZESTZ2AIIAQ3 e - Ko
R BT AR F R SRR B R K 0 T #@ﬁ
AR TR FEAAQ 3= 2 o R E T E G

2R wgrFe £Ad e g TP U L R
)34”%'}‘§)‘LF23\U BB /\AOZ/F“WWi"T’lE‘«I’\i
TR ZF BRI REFEAAOZ2E£ B KHEF > 24
S INER AN N ﬁ* FREFEAAOQIEF(£397901 % >
FIIBE) W HAFESE BRI A LR AR
BB B AR 3P ke B 8EAAQ
2 113E67 13p F =Tp3F » A3 akk @ apf A rigE A A
OSii\lﬁ’ﬁﬁyﬂi‘&" AAQ25838 Ry £8F/FET -
B FAAQ2EBELELFLE G ‘ILl-ﬁ'——l‘;}ﬂﬁQIQ ®E o
HHLt L, pRBEAAQ2QESAL T2 EM, £33 (%
BEE > 5401417 ) - BER L fr=x it > AL H3T113E
67 13p F =TpF > £ £ KAkt 2 3382 K+ ¢ g

0AGE o RI ARFEM S L2 BRI G R

T A FEEZ AR ZIREEIET 0 By A o AR
AWwikie TR R dym W fﬁﬁbﬁ#%t‘ﬁ;ﬂfﬁ&;}i

AOZ’E'J B A0 W12 Qi&ﬁ’*%éﬁ‘AOZ NEE-
& A £ R RIS R T D
Er)'\.ﬂ.fﬁ‘7 » A i;& o

TS L 2T F e R AR ES 0 B UL
PRHSORY RS AT RS A AFFLES LI R
&% oo e B AE G R 20E LG PR ﬁ%&““ﬁﬁ

B A2y MRERAAER AT ERFERY PR
LA AT RE- 4 RERY IR wfp—ﬂ » RIS



SRA A o dpd - MR e X BGRATAR I o L RITEEE
ZEIERSN T A NREFEFXT2ZA97 2 - 4 rak
Z_AERMR P R R ED LT W R TR CARB- T A 23
oo |- A AR | o TR AR S R ALY
FEMTZ. A R TR AR 0 PR AR AN R T A
WiE o LN ERT ARG R W rd £ pife 3
Aode AR AR AT 0 AR R BB S A
2EIE > PR WETH BB 2 FERN G B
B T PIApiE o X FEEAI PR R MEFH AL 2
1 0% L FEC ,mfﬁza Bz - Ty fTinAT o B H ia*if‘ub’ﬂygfzi
RN S S o S ;Tg&,_‘ii:l)afr';@k o AR
T et BB ﬁ*lﬂ; PR ER A REREARI Y B A2
F J‘/-z\——jaﬁt ez 23k LR AT F oo (&3 2
Fel128 B & F F 5562050548 9 %B) - & ’&ﬁt”'% » ™
&#ﬁ%@’@%rgamjﬁﬁ’g LER A AR
Pe s MR g R REERE T 24 Rdom it o ¥ d LINER
FTsk=2 24~ pf Meta TraderBJ LR A B 2
%?&AOB%”FW 2~k A%@ﬂ%$§
AT RS B ) ad
1A W’*%ﬁ %@%y—afﬁﬁ H

>~
o
&
7]
.

>~

‘:\4:
s

-
H\
1\ \?
T
‘_‘_\\
~ %O S

= =k
3 ‘?ﬂ i
oy

%ﬂﬁﬂ’ﬁ%@ % k 2
AR AR ES TR ARIFHERP B A
R ETERHL SR e B M 223 B
Hige B e H P o X AN PRI SR R E A
hpRERLIREY ¥ ﬁﬁlﬁﬁ(%ﬁ%%%mw)’
?Irﬂ e )3 By 2 ﬁig)ﬁ‘ 3”5—'}%'}5:::' I e ’Ff r A4 g 3
¥ IR AL gprﬂ“*%@zc—;% B, PRk s A2 42 8

|

rgﬁ 23 “)E 1}-3_ A, i": A :
ﬁ%ﬁkiwﬁﬂﬁ”‘gﬁﬁﬁgﬁ’”ﬁ TREER
WHE 2 AEF5E 0 RAR %%@FU@ﬁﬂa 2 3F

(w
1.
.

=35

et

&

N

:;g

\__

|~

=i

)

¢

}},}.

w®
St
mi



HEPPEF O ARL A G2 A N R PSSk
_E'_Tﬁ‘v TR EFLEAP
()i AZTF P o ARLEPEFHENRT Y BT Ri2H
o
s A
(= D)FATEZ Ve
LEFLEZERUE @ FapraiztetFii2
PERAH R R AESAZBEE AE R
'%%?NE%;*)& m ow%méf | 'lﬁms E:un L

TH
=i
-4

A

o

TR

iiﬁiwlﬁiijéﬁwlzwﬁfﬁgzj nwg*gyg

mfﬁ)@ﬁ%% |5 B2 & e #\ﬁja‘igf,ﬁ
e ‘-Mza PR

She
0
SY‘WL
e
-,
2
P
=k
-
\:1
i
¥
o
4
= it
W
Bl
_‘?2
LA R ) < . 1
W
=
?‘m-
>~

EE@ L T A ﬁﬁ:ggi; ¥ o, 7 “L”"J
flz g .
2MEF SR RBPAIZENINZETI P BEF > T
FEQTOP 2o (7 BE T RRE IR S AFERT S ¥
SRR IR T L 0 TR u-rﬂ,s B B A

4

' E
KLMP AL NEAERTERIRAH > b 1158
U ] 0 HALATE RS AT R £ 5 wIE 2 A i
e Fz | 5 FAKP A F16iE $ 25 112£67 14p 3 B
NF s IR EVIGPEF o BT e o iE2 B o
BERASNFHY pd o RERA, (FRpi2) "B



S lpEmeiEz > AW A% B LY B
2 (P REERE) R MI3ET 3P 2 2
ES@ZM&%@H’@J}@ E A L 23ER3m AR TR

# ‘mk-
[+
s

UgER v R R A E Sz > ARG R
RN EIE 2 P i PR 2R 1A 2 Ry
{0 @ F ARV ECLR LG o R BED 0 R B
RSP I R I, o B <3 AL RN g I
WiERAZEE

%@F’:}p EPE;’“JZ@ ESTENT S GRigD 1S 2 ATiE 2
T o TP G A6 L SHEUT o E S E R
BE o BB IS R F AL > &2 F2iES]
JB 1\?.. Z_HE > B}{%E'}k,} "‘('T’lﬁ_,f‘r,z-\*ﬁ,”"gﬁ)f@o

(= )¥ak )Ik:“ﬁz\» - SBLlHr A o e ke R AR F 3 %
13 i B2 582 0 B m i Bk ﬂ'J;‘z 5339752 4% 178 % 232

ZAN R RSB 2 REPAIE F 190 % 1R 1
BRZ2o— ks B oo fjﬁ“f*f% - ¥ 5 0 R A)iE % 3390 2.
4%’31I§%v"2ﬂ—*i”13 SRR N P R ol SRR AN
FLORE R IA S B2 - SRS o A2rd sif Age Lo
B f ) 6 B % 3iE % 19E (8 B zjui?za LG E N S LY

(w

7

B2 Yt A Bl 2 A U X e eI E B e R B
gﬁﬁﬁﬁgiﬁﬂj—%%ﬁ’@aﬁﬁm4%£’i%
e N RIWRE § L L T Pt L (R A
Fed %2197 ) - 2 LA AL MERL L2 ¢ Bt
b2 5 AP REEFIE

(oA~ T2ELM, 2 AFFHERMAL S AR - G2 -
BHIZ2%A 02 70 49 PABEE G2 A% BhLEF L

$N\R



3’0 o
(2 Ak e dot o — SBhl ~ 2997 2 % > 00— T A R 4
Bl v 2L RYSRE 0 L ERA)E RODERT K- E
= AP R T B R o
(T E 4G d - Tq2 R PR EY S FE358 B A
g/—‘m:z}é"uj o
(FOREE A2 ARFEP BT 2 pMAF A XES
SFP (A E F140F ) > RIAL AT = A 1 £ o iF 8B
PASRA > m K RTHCE B B T B A 0E B B ATHE B B TR
ﬂﬂd’—@wb‘méﬁuawﬁmnmﬁw¢uzizm;i&@ﬁ
ARl = € Sk IR A T i e R B
PE R 8E R 1T {8 B2 *FLUMT o EH A AP oo
(Z)FmiEE A2 FEi Ad *&rﬁ—’fﬁﬁt%ﬁ BFE ARG
ﬁﬁ REEAr  RFB?PZ2EM S 22754 H
B A ERHR 7 ﬁ&&’éﬁﬂﬁw-ﬁﬁl 297 AT A
%ﬁ#§4 P BAEGTHCE B b F 0 M4 h E e N FEE
TRr 2R EARAE  BHERANT HAL - 75
A&@_Eg AN A ARFIEEFEERFF 0 T ALK
TAEELAE PEOAAET & L2450 AR5 B
@~F%%%\5ﬁ~%aii3\i&~%$U£$%A
¥ u A B ATE W30 2008 ~ 5 ¥ AR
2% {7 ‘*”F' Ptz TR ~ RdE SR IRE (LA E
F225F )— 2k 0 2 B AT A Z w2 T 0 R AR 2 e
EECES SRS N E PR A SR ST IR Ll PR

550 %1 ed & 52 2 B L BRI HF

5 g
S

—
\
M

q
Lz
[aaaid
YN
"D
‘!ﬂﬂv

FRTERRFL] S RRFHRL AT L

PRz E2H0HPF > ET2EHBEMARZE > NE AP
EherAFT A ET AR EHBZA N EE > 3T
Tpaama F i e 2 2R o S L Tk s p
Bz AR 2 AT A A R R XA A
Il BLIC R e B S O 2= Rl PEE H) NEE A B e S i

W
&
m



FUH G ERA D AR RRIZ R0 0 N E D ) WA
lej—ﬂﬁ,%?%znjé 2 T £ Hp b ,)’é’aljg’i{y\ﬂquu—r ESEAN
ABSEE T ERAR L ST £ 0 0 £ R e 2 R R L

2R

:
e T R B TR AR E AR TiE 381k 1% ]
B~ %3 TGP o AEENG FIMNRERFEMN(A R
51407 ) @ Pj’_"éi—,ﬁwﬂf%éﬁ%p&ﬂ WK AP

R Pl AT o £ kEE 2 e

5
(= )ﬁ‘/ﬂ’]{iw NPz FES A EUER2E G o IR
193
b

o

B AEF19EZ % o EBZ P NHA THIE 0 AR
fs%*v?m 7 A 4;@ IPEF EIR S %25?@"1;?:‘@;3 p

L7-§-_Q}'}\20‘1E o

};L_Li\/;_ﬁ'%’/fgnf_% 7
S e e BARS (7R S R IR B 186 8 15

B2 AP AMA 2R T o FEB I AR F2ES
178 3z > > 113# 77 31 0 )
i ¥ AL PETG IS 2 TR
L’ X /W%ZZ‘/A‘FC’ ;]5» s ,57{#&1:/‘;1 ‘
{1%%oﬁikiiwﬁéw%xiﬁ%éiﬁﬁg%@

Z Mo ﬁ\}ﬁ%lim’ﬁ}‘ﬁﬁil FOOMEFIH AT F R B
RiTEAETE Rt o ’?ﬁt{i"‘

~
%%l%rﬁzya’ﬁ—&ﬁﬁ%@iﬁ“‘i%*
g =

Hi

=4

r%%%@w’*% "
ETTITTRYY o At
E;J;‘[—,,, ~ 7"1{ ’ ?’ﬁ 3 :“5‘7\};_ ’ fizhj/; §:38f'//‘;';7~

wn T o f@;fﬁﬂﬂi; "‘Jz %2299?'1»%?1;%”&& y B 2 o



VY
i o
v i

o AE

12
x 7
i+ 7
T

=

2,
3

i)

| 4p %

=4 %

\

. 1i

Gk

PARRRAT TR R T 2R~ FIRTI S B

26 2

ho? PRA I L FE 200 P AN PRI R TR
g b R R

Arat B §
N AfATRIEd

g1 d  H X &t P rEd 'Ff
(i ¥

‘“%4’— P &/z-]me °

EARGESINNS it

g+

s 20p

r_k?j

FIRANART AR PRI RE RS B e BT R R
PR U BF R AAL AL PRy -
e R4

v o EN & 114 = 12 3 26 p

¥ %\»—

Y | AT A g N RERET | B i | mrAES

5o (FT4 %)

1 1AO04 AEIFHEBRS B IIIAS 60 A (111E=T72 7] 300,000~ |[A O 2 2
LINEF 2AQ04 %% 2w A04|p T =2p PR
B T APP TMTS v 4~ 324 3F) BERE
BFREEE PR E LT &5 (82
EAl==2 > AQ04 72573 BT 2) 000000
CEFREER 0 AREHKEES 000000 st
AErAQ4EHTARRLH > e =
*E”l{ﬁ)’x{_}:b\p‘#i’ it RAQ4Ka
%@gﬁ&ﬁﬁ%@&ﬁiﬁﬁ%
SN 2 8 NS L
Farrom o

21A05 |+AZirHE®= A 111262 10p [111# 77 7]2000,000~ A O 2 2
iﬂ*«;’fﬁz’»‘gLINEﬂ?ﬁlr%iiJ—%ﬁ pTE3pF PR3t
AQDB&a & EH 4 r T B (24 43F) [
Ff Bk TMeta Traderb ; € A e 5L (82
g o AQD A AT B 2) 000000
The R FREER 0 ARITHE 000000 5L
CERERN KIS EE P 1% =
EAFARARSF MRS AR R

#+t—8




(\ER)

E#%'F » RAQS KPS kA
ERE N A PR NP
B8 FUEFEEAEE L R

SEIENE

/,“%3 .
’#fﬂ\‘zﬁ%}-

- C#AAOQZ [¥ ]

1~111#7726p 839384 (112143979058 %412 44F )

2112892 22p i d4x [£ %] (112139790% % 1115114
[

3 ~113&37 1p 324 (1131 4515 %572 58F )

A~114#67% 24p X448 (A% 518421927 )

- ~#+4A03
1~112&10% 19p 24 (112139790% %1292 131F )

= ~#%*AA05H

1~111#87 1p #3934 (1131 51565.% %992 101F )
2~111#8% 2p ¥ 54 (113151565 % %1032 104F )
3114767 24p 32248 (A% %1931 )

= @A A04
1~111#97 12p R F F R 24 (111% 72835 % 192 20F )

L Py

- ~112# B @ % 3979052 % (1121 39790% )
Ak B M00-0000%Lp ) Az B TALBRRERY (I
121539790% %$59F )

2~ 2 400-0000 ~ BRK-7389%5p -] & & 2 @ fmirm T4 £ (1
121539790% %61 F )

3~AQ2d@Fdez dpm T

%)

#+=R




(\ER)

(DP senEpeF: F v b Nedrd - L ()R,
o élﬂ’;éiﬁ’;% f4kd (1121397905 % 712 77
)
(2)A02z2 "% Wiz3etk® [ *5#529199) 2.t~ % % P 'm
(1121 39790% % 123%21247%F )
4~7 R F47%m3 L@ 112#810% 260 ¢ 174200000
00000000005 30 & Stk = £ & Tk (11214 39790% % 151
3 153% )
SR AL P 3 RFI2&81127p SRk 4% (11213
9790% % 155F )

- ~113E R EE %4
1~AQ2 %= %%i
(D4 &4 7% » > BR%1128 303 5162458 [ + A
04) (1131 %F451% $59%61F )
()4t B %128 083 $51565 [T 4 AQ
5) (1131 #451% %632 64F )
= 113483 %1512 %
WA 2
- 2 A08
1~111#8230p &4 54 (1121439790% %351 39F )
2113&27 9p W44 (1131 F451% $39241F )
3-113#8%24p A 94 (A% 51112 113F)
4~113&107 18p HH 4R L4 (A% 51372 144F )
5
6

45155 (11374 #451% )

~114#67 24p % & 3‘&3‘(*&%%1814193?)
~114# 117 14p % 24

S FPRTE 3 B

_—

1 Kﬁ%\-‘l‘ﬁnﬁil AOS:"AUF*FE'JGF E"Eﬁgk’f‘t”ﬁ

#t=%



(\ER)

W e E R oo
2 k- $E2 (AQ 8= A X PITHEME > Y
LS A

GERE R R SRl PER
‘e g B b 6 O] % 36
B LH BEAHILP R eRE A3 Enr 10 £
PRI @EARER L RATHE R &6 T
J5ﬁu1$$'w’@hﬁ%§%14§%ufa§o@$

;hi%#whﬂ,ﬁ%

IV %%

N APy
Yok L
O

LR
s
u

>
ﬁ’ ﬁr%@%ﬁ & B
FoA B E TR MO WE AL BT
-~ MEBHAE CFRERZ T ARG A R EYE -
= ﬁagﬁﬂﬁﬁﬁ { 3rEik2 AORfR R o
R i A M SR T =13 L
T TR ELFARPEINT o

—\QAFﬁiﬁiiﬁ%g 7 i ] o
CRE D N2 B R EZ A s 2 g
:ﬁﬁﬁ%i%?i:@uja%ﬁzao

27 ~wAEE 1 ARz AE L -

i
2o~

$+ma



B TEE SR E o R R A R B

4
L

BT F 0 e 3 EE 10 #ET G
YT E c B2 MP A E
EATEW - BF o R 6 7 0 5 ENT G W ET] H AT

NG
A
= g

$+5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2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子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８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８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前某時，經網路遊戲WePlay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暱稱「里長伯」之人，而加入「里長伯」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未成年人)，Ａ０８負責為本案詐欺集團蒐集他人金融機構帳戶作為收受、轉匯詐欺贓款之用(即所謂人頭帳戶)，並負責保管人頭帳戶提款卡以備集團派員取用、看管金融帳戶提供者以完成測試其帳戶資料得否使用。Ａ０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得知Ａ０２（涉案部分業經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51號刑事判決確定）有意提供帳戶，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先取得Ａ０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由Ａ０３（另行不起訴處分）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共同搭載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看管；嗣Ａ０８再帶同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定轉帳之功能後，再返回高美濕地某處。Ａ０８本要求Ａ０２在該處待2、3天始得返家，惟因Ａ０２強烈要求離開，於當日晚間7、8時，始讓Ａ０２返家。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旋遭轉匯一空，製造資金斷點，而以此方式將詐欺贓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實質控制並掩飾、隱匿詐騙所得贓款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關於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惟並不因此排除作為本院認定被告所涉加重詐欺未遂與洗錢未遂等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先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判決所引用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參本院卷第141頁），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依「里長伯」指示，搭乘Ａ０３駕駛之車輛，向證人Ａ０２收東西，與Ａ０２至中國信託黎明分行，由Ａ０２辦理帳戶約定轉帳功能等節，並對於附表一所示被害人等遭詐騙之過程均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39至第140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Ａ０３，並非伊要求Ａ０２待在民宿2、3天才能回家云云。惟查：
(一)被告依「里長伯」指示，至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向Ａ０２收受本案帳戶存摺，並與另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司機載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定轉帳之功能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Ａ０２、Ａ０３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中國信託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以附表一所示方式，詐騙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等節，業據證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害人Ａ０４、Ａ０５證述綦詳，復有附表二所示書證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二)被告知悉自證人Ａ０２處取得本案帳戶存摺等：
　1.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Ａ０２於車上交付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照片等物品予被告，被告並要求Ａ０２待在高美濕地某處2、3天乙節，業據證人Ａ０２於警詢時陳稱：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被告向伊借用帳戶投資虛擬貨幣，被告向伊要了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伊於車上將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給被告，又載伊至中國信託黎民分行將額度提高後，又將伊載回高美濕地一間民宿要伊在民宿內待2、3天，但後來伊朋友載伊回家，伊將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被告等語（參39790偵卷第41至4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本來找學姊陳慈欣介紹伊工作，學姊介紹伊與被告接洽，被告請伊帶3套衣服、本案帳戶存摺，被告坐白色老賓士車來，被告坐副駕駛座，由別人開車，碰面以後，被告叫伊把帳戶資料給他，以確保伊不會工作到一半就離開，故伊把提款卡給被告，被告要伊繼續在小木屋休息幾天，被告說如果伊想賺多一點錢，就提高轉帳額度，伊原本就想把中國信託轉帳額度提高，伊就一起去辦，伊要離開時把存摺給被告時，並告知被告提款卡密碼，後來被告說他要買賣虛擬貨幣，轉帳額度不夠，需要用到伊之帳戶，伊想說帳戶內沒有錢，就借被告用等語(參39790偵卷，第111至114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被告約伊見面，後來帶伊去高美濕地，見面之前被告用飛機通訊軟體跟伊說出來談工作，交代要帶伊的中國信託帳號存摺、提款卡，被告跟一個男性司機開車來載伊，交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主要都是被告在跟伊談的，存摺、提款卡、網銀帳號及密碼都是交給被告，密碼是當面告告知被告，換一個司機帶伊與被告去辦約定轉帳手續，被告戴伊去高美濕地某處，原本被告要求伊過夜，但伊說要回家等語（參本院卷第186至192頁），證人Ａ０２關於將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予被告、被告帶其至高美濕地某處並要求其待2、3天，以及帶其辦理約定轉帳等情節，自始陳述一致。且參酌證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伊與被告係前一晚於員林錢櫃唱歌認識，被告說有喝酒，要伊載他回臺中，後來被告說有一個朋友在萊爾富，要和被告一起回海口，要伊順便載他們回去，載他們到高美濕地之後，伊休息不到半小時就回大里女朋友家，都是被告報路，中途沒有去銀行等語（參39790偵卷，第129至131頁），亦可知悉確係被告邀約Ａ０２見面並帶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本案帳戶並非交予Ａ０３乙節，核屬一致。
　2.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辯稱：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證人Ａ０３云云。然被告於警詢時供述：「里長伯」說請伊幫他拿東西，他會叫朋友載伊前往，他沒有告訴伊拿什麼東西，直到與證人Ａ０２碰面後才知道是拿存摺和提款卡，伊只有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提款卡，伊拿到存摺、提款卡就馬上交給證人Ａ０３等語(參39790偵卷，第37至38頁)；於偵查時供述：伊問高中朋友身邊有無人想要賺錢，伊朋友在收帳戶，高中朋友後來向伊介紹證人Ａ０２，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伊收帳戶的朋友叫證人Ａ０３來載伊，伊當時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沒有拿提款卡、密碼，證人Ａ０２將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伊，伊轉傳給上手，伊把證人Ａ０２帳戶交給「里長伯」等語(參偵緝卷，第40至41頁)。觀諸被告歷次供述，被告對於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拿取本案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乙情均自白不諱，然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不知道是存摺等語，被告之抗辯是否屬實，已屬有疑。又被告本即係依「里長伯」指示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而認識證人Ａ０２，則「里長伯」要求被告與證人Ａ０２見面、收取物品，被告卻辯稱不知收受物品為本案帳戶等資料云云，顯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為採。
(三)按「一、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二、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按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依照「里長伯」指示，負責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帳戶之人，業如前述，並由LINE暱稱「張云云」之人、自稱「Meta Trader5」客服人員之人對被害人Ａ０５施以詐術，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取詐欺款項，包括被告在內，客觀上已達三人以上，且由此詳細分工情形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應有一定之規模，其成員有三人以上，集團內部就實施詐術、提領贓款等犯罪實施有明確階層化分工，其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自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本案詐欺集團自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甚明。又被告於案發時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復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從事工程行(參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其已有相當之社會歷練，並非懵懂無知或甫入社會之人，對於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犯案猖獗，且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模式，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等情，主觀上當有認識，仍執意從事前述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人等行為，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遂行附表一之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自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之故意及行為甚明。
(四)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另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是新法限縮自白減刑適用之範圍，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而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說明，自應就上開法定刑與減輕其刑之修正情形而為整體比較，並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3.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依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之規定，均不符合減刑之要件，而被告所犯洗錢之特定犯罪為加重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規定，其科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依修正後之新法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經綜合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法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漏未記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此部分既與經起訴之附表編號1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亦已於審理程序當庭告知被告亦可能涉犯此部分罪名（參本院卷第219頁），已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與審理。
(三)被告、「里長伯」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均係一行為觸犯上揭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五)被告如附表一所示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及自陳未因本案獲有報酬(本院卷第140頁)，則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部分，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一般洗錢部分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亦無從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貪圖不法錢財，參加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看管人頭帳戶提供人，使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增加查緝犯罪困難，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其價值觀念顯有偏差，所為殊值非難；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亦未與被害人等達成調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動機、目的、擔任之角色、手段、情節以及被害人等分別遭詐騙款項數額新臺幣30萬、200萬元；另考量被告之素行與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參本院卷第225頁)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前揭各罪，業經本院判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亦無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各款之不得合併應執行刑之情，則本院依法應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時空相近、犯罪之手法與態樣相同，侵害法益均為財產法益，以及所犯各罪所生損害或危害之程度，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等，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情狀，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於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為之，本院綜合上情就被告所犯各罪，合併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否認有因本案獲取報酬(本院卷第140頁)，而卷內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獲有報酬，自難認有何犯罪所得，爰不依法宣告沒收。
(二)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被害人等受詐欺分別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為洗錢之財物，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然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並非居於主導犯罪之地位，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參與犯罪情節較輕，又卷內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終局保有該等財物或具有處分權能，如就被告未實際支配保有之洗錢財物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方鈺婷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蔡有亮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Ａ０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6月在LINE上與Ａ０４結識，並向Ａ０４佯稱：下載 APP「MT5」 ，並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期貨買賣交易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４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向Ａ０４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2時32分3秒

		3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2

		Ａ０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10日某時，假冒LINE暱稱「張云云」與Ａ０５結識，並佯稱：加入投資虛擬貨幣網站「Meta Trader5」會員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５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假冒客服人員，向Ａ０５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3時2分43秒

		20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供述證據：



		一、證人Ａ０２【另案被告】
1、111年7月26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41至44頁）
2、112年9月22日偵訊筆錄【具結】（112偵39790卷第111至114頁）
3、113年3月1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57至58頁）
4、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4至192頁）


二、證人Ａ０３
1、112年10月19日偵訊筆錄（112偵39790卷第129至131頁）


三、證人Ａ０５
1、111年8月1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99至101頁）
2、111年8月2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103至104頁）
3、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93頁）


四、證人Ａ０４
1、111年9月1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111他7283號第19至20頁）



		非供述證據：



		一、112年度偵字第39790號卷（112偵39790卷）
1、被告搭乘車牌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路口監視器蒐證照片（112偵39790卷第59頁）
2、車牌00-0000、BRK-7389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偵39790卷第61頁）
3、Ａ０２遭詐欺之相關資料
　 (1)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處)理案件紀錄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71至77頁）
　 (2)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帳戶【末5碼29199】之帳戶交易明細（112偵39790卷第123至124頁）
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00000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帳戶異動資料（112偵39790卷第151至153頁）
5、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155頁）


二、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卷（113偵緝451卷）
1、Ａ０２幫助詐欺案件
　 (1)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245號【被害人Ａ０４】（113偵緝451卷第59至61頁）
　 (2)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6號【被害人Ａ０５】（113偵緝451卷第63至64頁）
三、113金簡字第151號全卷



		被告之供述：



		一、被告Ａ０８
1、111年8月30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35至39頁）
2、113年2月9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39至41頁）
3、113年8月24日本院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4、113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137至144頁）
5、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1至193頁）
6、114年11月14日審判筆錄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表一編號1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附表一編號2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2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子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

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８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

徒刑貳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８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

    前某時，經網路遊戲WePlay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暱稱「

    里長伯」之人，而加入「里長伯」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成員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

    (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未成

    年人)，Ａ０８負責為本案詐欺集團蒐集他人金融機構帳戶作為

    收受、轉匯詐欺贓款之用(即所謂人頭帳戶)，並負責保管人

    頭帳戶提款卡以備集團派員取用、看管金融帳戶提供者以完

    成測試其帳戶資料得否使用。Ａ０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得知Ａ０２（涉

    案部分業經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51號刑事判決確定）有意

    提供帳戶，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在臺中市○○區○○路00

    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先取得Ａ０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下稱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

    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由Ａ０３（另行不起訴處分）駕駛車

    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共同搭載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看管；

    嗣Ａ０８再帶同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

    定轉帳之功能後，再返回高美濕地某處。Ａ０８本要求Ａ０２在該

    處待2、3天始得返家，惟因Ａ０２強烈要求離開，於當日晚間7

    、8時，始讓Ａ０２返家。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由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一

    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如附表一所示之

    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旋遭轉

    匯一空，製造資金斷點，而以此方式將詐欺贓款置於本案詐

    欺集團實質控制並掩飾、隱匿詐騙所得贓款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

    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Ａ０８以外

    之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關於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

    織罪之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

    證據能力。惟並不因此排除作為本院認定被告所涉加重詐欺

    未遂與洗錢未遂等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先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判決所引用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同

    意作為證據（參本院卷第141頁），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

    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

    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

    有證據能力。

三、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經本院審理時依

    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

    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依「里長伯」指示，搭乘Ａ０３駕駛之車輛，

    向證人Ａ０２收東西，與Ａ０２至中國信託黎明分行，由Ａ０２辦理

    帳戶約定轉帳功能等節，並對於附表一所示被害人等遭詐騙

    之過程均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39至第140頁)，然矢口否認有

    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

    行，辯稱：伊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伊收到黑色袋子，沒

    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Ａ０３，並非伊要求Ａ０２待在民宿2、3

    天才能回家云云。惟查：

(一)被告依「里長伯」指示，至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

    商前，向Ａ０２收受本案帳戶存摺，並與另一真實姓名年籍不

    詳之司機載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

    定轉帳之功能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Ａ０２、Ａ０３

    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中國信託112年10月2

    6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洵堪認

    定。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以附表一

    所示方式，詐騙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

    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內

    ，旋遭提領一空等節，業據證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害人Ａ０４、Ａ

    ０５證述綦詳，復有附表二所示書證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

    堪認定。

(二)被告知悉自證人Ａ０２處取得本案帳戶存摺等：

　1.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Ａ０２於車上交付本案帳戶存摺、提

    款卡、密碼、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照片等物品予被告，被

    告並要求Ａ０２待在高美濕地某處2、3天乙節，業據證人Ａ０２於

    警詢時陳稱：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被告向伊借用帳戶投資

    虛擬貨幣，被告向伊要了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

    帳號密碼，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伊於車上將存摺、提款

    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給被告，又載伊至中國信託黎民分

    行將額度提高後，又將伊載回高美濕地一間民宿要伊在民宿

    內待2、3天，但後來伊朋友載伊回家，伊將身分證正反面、

    健保卡拍照傳給被告等語（參39790偵卷第41至43頁）；於

    偵訊時具結證稱：本來找學姊陳慈欣介紹伊工作，學姊介紹

    伊與被告接洽，被告請伊帶3套衣服、本案帳戶存摺，被告

    坐白色老賓士車來，被告坐副駕駛座，由別人開車，碰面以

    後，被告叫伊把帳戶資料給他，以確保伊不會工作到一半就

    離開，故伊把提款卡給被告，被告要伊繼續在小木屋休息幾

    天，被告說如果伊想賺多一點錢，就提高轉帳額度，伊原本

    就想把中國信託轉帳額度提高，伊就一起去辦，伊要離開時

    把存摺給被告時，並告知被告提款卡密碼，後來被告說他要

    買賣虛擬貨幣，轉帳額度不夠，需要用到伊之帳戶，伊想說

    帳戶內沒有錢，就借被告用等語(參39790偵卷，第111至114

    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被告約伊見面，後來帶伊去

    高美濕地，見面之前被告用飛機通訊軟體跟伊說出來談工作

    ，交代要帶伊的中國信託帳號存摺、提款卡，被告跟一個男

    性司機開車來載伊，交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主要都是被告在

    跟伊談的，存摺、提款卡、網銀帳號及密碼都是交給被告，

    密碼是當面告告知被告，換一個司機帶伊與被告去辦約定轉

    帳手續，被告戴伊去高美濕地某處，原本被告要求伊過夜，

    但伊說要回家等語（參本院卷第186至192頁），證人Ａ０２關

    於將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予被告、被告帶其至高

    美濕地某處並要求其待2、3天，以及帶其辦理約定轉帳等情

    節，自始陳述一致。且參酌證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伊與被

    告係前一晚於員林錢櫃唱歌認識，被告說有喝酒，要伊載他

    回臺中，後來被告說有一個朋友在萊爾富，要和被告一起回

    海口，要伊順便載他們回去，載他們到高美濕地之後，伊休

    息不到半小時就回大里女朋友家，都是被告報路，中途沒有

    去銀行等語（參39790偵卷，第129至131頁），亦可知悉確

    係被告邀約Ａ０２見面並帶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本案帳戶並非

    交予Ａ０３乙節，核屬一致。

　2.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辯稱：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

    是什麼，即交給證人Ａ０３云云。然被告於警詢時供述：「里

    長伯」說請伊幫他拿東西，他會叫朋友載伊前往，他沒有告

    訴伊拿什麼東西，直到與證人Ａ０２碰面後才知道是拿存摺和

    提款卡，伊只有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提款卡，伊拿到存摺、

    提款卡就馬上交給證人Ａ０３等語(參39790偵卷，第37至38頁)

    ；於偵查時供述：伊問高中朋友身邊有無人想要賺錢，伊朋

    友在收帳戶，高中朋友後來向伊介紹證人Ａ０２，113年6月13

    日上午7時許，是伊收帳戶的朋友叫證人Ａ０３來載伊，伊當時

    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沒有拿提款卡、密碼，證人Ａ０２將身分證

    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伊，伊轉傳給上手，伊把證人Ａ０２

    帳戶交給「里長伯」等語(參偵緝卷，第40至41頁)。觀諸被

    告歷次供述，被告對於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拿取本

    案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乙情均自白不諱，然至本院審理時，始

    改稱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不知道是存摺等語，被告之抗辯

    是否屬實，已屬有疑。又被告本即係依「里長伯」指示蒐集

    他人金融機構帳戶而認識證人Ａ０２，則「里長伯」要求被告

    與證人Ａ０２見面、收取物品，被告卻辯稱不知收受物品為本

    案帳戶等資料云云，顯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為採。

(三)按「一、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

    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

    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二、前項

    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

    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

    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按對於參與犯

    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

    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

    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

    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

    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

    。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

    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

    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

    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

    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

    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

    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

    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

    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

    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

    集團，依照「里長伯」指示，負責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

    以及看管提供金融帳戶之人，業如前述，並由LINE暱稱「張

    云云」之人、自稱「Meta Trader5」客服人員之人對被害人

    Ａ０５施以詐術，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取詐欺款項，包

    括被告在內，客觀上已達三人以上，且由此詳細分工情形可

    知，本案詐欺集團應有一定之規模，其成員有三人以上，集

    團內部就實施詐術、提領贓款等犯罪實施有明確階層化分工

    ，其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

    自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本案詐欺集團自屬三人以上以實施

    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

    織甚明。又被告於案發時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復自陳學歷

    為國中畢業、從事工程行(參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其已有

    相當之社會歷練，並非懵懂無知或甫入社會之人，對於現今

    社會詐欺集團犯案猖獗，且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模式，

    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等情，主觀上當有認識，仍執意從事前

    述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人

    等行為，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遂行附表一之詐欺取財犯行，

    被告自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之故意及

    行為甚明。

(四)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

    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

    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

    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

    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

    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

    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

    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

    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

    利之條文。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

    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

    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變更

    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

    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另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二條之罪，

    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

    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

    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

    年8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

    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是新法

    限縮自白減刑適用之範圍，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

    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

    更，而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說明，自應就上開

    法定刑與減輕其刑之修正情形而為整體比較，並適用最有利

    於行為人之法律。

　3.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依行為時法、中間

    時法及裁判時法之規定，均不符合減刑之要件，而被告所犯

    洗錢之特定犯罪為加重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規定，其科刑

    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依修正後之新法之規定

    ，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經綜合比較結

    果，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

    但書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法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

    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

    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

    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漏未記載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此部分既

    與經起訴之附表編號1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罪間，

    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

    亦已於審理程序當庭告知被告亦可能涉犯此部分罪名（參本

    院卷第219頁），已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無礙於被告

    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與審理。

(三)被告、「里長伯」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附表一編

    號1至2所示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犯。

(四)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均係一行為觸犯上揭

    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

    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五)被告如附表一所示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

    論併罰。

(六)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及自陳未因本案獲有

    報酬(本院卷第140頁)，則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

    財部分，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

    其刑，一般洗錢部分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亦無從依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依循正

    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貪圖不法錢財，參加本案詐欺集團

    負責看管人頭帳戶提供人，使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被害人

    等受有財產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增加查緝犯罪困難，

    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其價值觀念顯有偏差，所為

    殊值非難；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亦未與被

    害人等達成調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

    團之犯罪動機、目的、擔任之角色、手段、情節以及被害人

    等分別遭詐騙款項數額新臺幣30萬、200萬元；另考量被告

    之素行與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參本院卷

    第225頁)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

    前揭各罪，業經本院判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亦無刑法

    第50條第1項但書各款之不得合併應執行刑之情，則本院依

    法應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時空相近、

    犯罪之手法與態樣相同，侵害法益均為財產法益，以及所犯

    各罪所生損害或危害之程度，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等，基於刑

    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被告所犯數罪反映

    出之人格特性，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

    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情狀，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係

    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於宣告多數有期徒

    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為之，

    本院綜合上情就被告所犯各罪，合併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

    刑。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否認有因本案獲取報酬(本院

    卷第140頁)，而卷內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獲有報酬，

    自難認有何犯罪所得，爰不依法宣告沒收。

(二)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

    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另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

    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定有

    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

    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

    ，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

    之適用。被害人等受詐欺分別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為洗錢之

    財物，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然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並

    非居於主導犯罪之地位，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

    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

    有別，參與犯罪情節較輕，又卷內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

    終局保有該等財物或具有處分權能，如就被告未實際支配保

    有之洗錢財物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方鈺婷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李濂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蔡有亮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Ａ０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6月在LINE上與Ａ０４結識，並向Ａ０４佯稱：下載 APP「MT5」 ，並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期貨買賣交易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４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向Ａ０４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2時32分3秒 3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2 Ａ０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10日某時，假冒LINE暱稱「張云云」與Ａ０５結識，並佯稱：加入投資虛擬貨幣網站「Meta Trader5」會員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５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假冒客服人員，向Ａ０５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3時2分43秒 20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供述證據： 一、證人Ａ０２【另案被告】 1、111年7月26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41至44頁） 2、112年9月22日偵訊筆錄【具結】（112偵39790卷第111至114頁） 3、113年3月1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57至58頁） 4、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4至192頁）  二、證人Ａ０３ 1、112年10月19日偵訊筆錄（112偵39790卷第129至131頁）  三、證人Ａ０５ 1、111年8月1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99至101頁） 2、111年8月2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103至104頁） 3、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93頁）  四、證人Ａ０４ 1、111年9月1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111他7283號第19至20頁） 非供述證據： 一、112年度偵字第39790號卷（112偵39790卷） 1、被告搭乘車牌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路口監視器蒐證照片（112偵39790卷第59頁） 2、車牌00-0000、BRK-7389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偵39790卷第61頁） 3、Ａ０２遭詐欺之相關資料 　 (1)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處)理案件紀錄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71至77頁） 　 (2)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帳戶【末5碼29199】之帳戶交易明細（112偵39790卷第123至124頁） 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00000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帳戶異動資料（112偵39790卷第151至153頁） 5、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155頁）  二、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卷（113偵緝451卷） 1、Ａ０２幫助詐欺案件 　 (1)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245號【被害人Ａ０４】（113偵緝451卷第59至61頁） 　 (2)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6號【被害人Ａ０５】（113偵緝451卷第63至64頁） 三、113金簡字第151號全卷 被告之供述： 一、被告Ａ０８ 1、111年8月30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35至39頁） 2、113年2月9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39至41頁） 3、113年8月24日本院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4、113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137至144頁） 5、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1至193頁） 6、114年11月14日審判筆錄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表一編號1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附表一編號2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2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子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８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８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前某時，經網路遊戲WePlay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暱稱「里長伯」之人，而加入「里長伯」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未成年人)，Ａ０８負責為本案詐欺集團蒐集他人金融機構帳戶作為收受、轉匯詐欺贓款之用(即所謂人頭帳戶)，並負責保管人頭帳戶提款卡以備集團派員取用、看管金融帳戶提供者以完成測試其帳戶資料得否使用。Ａ０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得知Ａ０２（涉案部分業經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51號刑事判決確定）有意提供帳戶，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先取得Ａ０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由Ａ０３（另行不起訴處分）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共同搭載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看管；嗣Ａ０８再帶同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定轉帳之功能後，再返回高美濕地某處。Ａ０８本要求Ａ０２在該處待2、3天始得返家，惟因Ａ０２強烈要求離開，於當日晚間7、8時，始讓Ａ０２返家。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旋遭轉匯一空，製造資金斷點，而以此方式將詐欺贓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實質控制並掩飾、隱匿詐騙所得贓款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關於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惟並不因此排除作為本院認定被告所涉加重詐欺未遂與洗錢未遂等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先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判決所引用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參本院卷第141頁），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依「里長伯」指示，搭乘Ａ０３駕駛之車輛，向證人Ａ０２收東西，與Ａ０２至中國信託黎明分行，由Ａ０２辦理帳戶約定轉帳功能等節，並對於附表一所示被害人等遭詐騙之過程均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39至第140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Ａ０３，並非伊要求Ａ０２待在民宿2、3天才能回家云云。惟查：
(一)被告依「里長伯」指示，至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向Ａ０２收受本案帳戶存摺，並與另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司機載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定轉帳之功能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Ａ０２、Ａ０３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中國信託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以附表一所示方式，詐騙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等節，業據證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害人Ａ０４、Ａ０５證述綦詳，復有附表二所示書證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二)被告知悉自證人Ａ０２處取得本案帳戶存摺等：
　1.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Ａ０２於車上交付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照片等物品予被告，被告並要求Ａ０２待在高美濕地某處2、3天乙節，業據證人Ａ０２於警詢時陳稱：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被告向伊借用帳戶投資虛擬貨幣，被告向伊要了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伊於車上將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給被告，又載伊至中國信託黎民分行將額度提高後，又將伊載回高美濕地一間民宿要伊在民宿內待2、3天，但後來伊朋友載伊回家，伊將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被告等語（參39790偵卷第41至4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本來找學姊陳慈欣介紹伊工作，學姊介紹伊與被告接洽，被告請伊帶3套衣服、本案帳戶存摺，被告坐白色老賓士車來，被告坐副駕駛座，由別人開車，碰面以後，被告叫伊把帳戶資料給他，以確保伊不會工作到一半就離開，故伊把提款卡給被告，被告要伊繼續在小木屋休息幾天，被告說如果伊想賺多一點錢，就提高轉帳額度，伊原本就想把中國信託轉帳額度提高，伊就一起去辦，伊要離開時把存摺給被告時，並告知被告提款卡密碼，後來被告說他要買賣虛擬貨幣，轉帳額度不夠，需要用到伊之帳戶，伊想說帳戶內沒有錢，就借被告用等語(參39790偵卷，第111至114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被告約伊見面，後來帶伊去高美濕地，見面之前被告用飛機通訊軟體跟伊說出來談工作，交代要帶伊的中國信託帳號存摺、提款卡，被告跟一個男性司機開車來載伊，交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主要都是被告在跟伊談的，存摺、提款卡、網銀帳號及密碼都是交給被告，密碼是當面告告知被告，換一個司機帶伊與被告去辦約定轉帳手續，被告戴伊去高美濕地某處，原本被告要求伊過夜，但伊說要回家等語（參本院卷第186至192頁），證人Ａ０２關於將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予被告、被告帶其至高美濕地某處並要求其待2、3天，以及帶其辦理約定轉帳等情節，自始陳述一致。且參酌證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伊與被告係前一晚於員林錢櫃唱歌認識，被告說有喝酒，要伊載他回臺中，後來被告說有一個朋友在萊爾富，要和被告一起回海口，要伊順便載他們回去，載他們到高美濕地之後，伊休息不到半小時就回大里女朋友家，都是被告報路，中途沒有去銀行等語（參39790偵卷，第129至131頁），亦可知悉確係被告邀約Ａ０２見面並帶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本案帳戶並非交予Ａ０３乙節，核屬一致。
　2.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辯稱：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證人Ａ０３云云。然被告於警詢時供述：「里長伯」說請伊幫他拿東西，他會叫朋友載伊前往，他沒有告訴伊拿什麼東西，直到與證人Ａ０２碰面後才知道是拿存摺和提款卡，伊只有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提款卡，伊拿到存摺、提款卡就馬上交給證人Ａ０３等語(參39790偵卷，第37至38頁)；於偵查時供述：伊問高中朋友身邊有無人想要賺錢，伊朋友在收帳戶，高中朋友後來向伊介紹證人Ａ０２，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伊收帳戶的朋友叫證人Ａ０３來載伊，伊當時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沒有拿提款卡、密碼，證人Ａ０２將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伊，伊轉傳給上手，伊把證人Ａ０２帳戶交給「里長伯」等語(參偵緝卷，第40至41頁)。觀諸被告歷次供述，被告對於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拿取本案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乙情均自白不諱，然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不知道是存摺等語，被告之抗辯是否屬實，已屬有疑。又被告本即係依「里長伯」指示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而認識證人Ａ０２，則「里長伯」要求被告與證人Ａ０２見面、收取物品，被告卻辯稱不知收受物品為本案帳戶等資料云云，顯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為採。
(三)按「一、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二、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按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依照「里長伯」指示，負責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帳戶之人，業如前述，並由LINE暱稱「張云云」之人、自稱「Meta Trader5」客服人員之人對被害人Ａ０５施以詐術，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取詐欺款項，包括被告在內，客觀上已達三人以上，且由此詳細分工情形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應有一定之規模，其成員有三人以上，集團內部就實施詐術、提領贓款等犯罪實施有明確階層化分工，其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自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本案詐欺集團自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甚明。又被告於案發時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復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從事工程行(參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其已有相當之社會歷練，並非懵懂無知或甫入社會之人，對於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犯案猖獗，且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模式，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等情，主觀上當有認識，仍執意從事前述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人等行為，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遂行附表一之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自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之故意及行為甚明。
(四)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另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是新法限縮自白減刑適用之範圍，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而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說明，自應就上開法定刑與減輕其刑之修正情形而為整體比較，並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3.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依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之規定，均不符合減刑之要件，而被告所犯洗錢之特定犯罪為加重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規定，其科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依修正後之新法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經綜合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法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漏未記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此部分既與經起訴之附表編號1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亦已於審理程序當庭告知被告亦可能涉犯此部分罪名（參本院卷第219頁），已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與審理。
(三)被告、「里長伯」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均係一行為觸犯上揭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五)被告如附表一所示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及自陳未因本案獲有報酬(本院卷第140頁)，則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部分，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一般洗錢部分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亦無從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貪圖不法錢財，參加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看管人頭帳戶提供人，使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增加查緝犯罪困難，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其價值觀念顯有偏差，所為殊值非難；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亦未與被害人等達成調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動機、目的、擔任之角色、手段、情節以及被害人等分別遭詐騙款項數額新臺幣30萬、200萬元；另考量被告之素行與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參本院卷第225頁)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前揭各罪，業經本院判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亦無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各款之不得合併應執行刑之情，則本院依法應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時空相近、犯罪之手法與態樣相同，侵害法益均為財產法益，以及所犯各罪所生損害或危害之程度，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等，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情狀，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於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為之，本院綜合上情就被告所犯各罪，合併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否認有因本案獲取報酬(本院卷第140頁)，而卷內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獲有報酬，自難認有何犯罪所得，爰不依法宣告沒收。
(二)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被害人等受詐欺分別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為洗錢之財物，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然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並非居於主導犯罪之地位，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參與犯罪情節較輕，又卷內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終局保有該等財物或具有處分權能，如就被告未實際支配保有之洗錢財物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方鈺婷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蔡有亮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Ａ０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6月在LINE上與Ａ０４結識，並向Ａ０４佯稱：下載 APP「MT5」 ，並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期貨買賣交易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４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向Ａ０４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2時32分3秒

		3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2

		Ａ０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10日某時，假冒LINE暱稱「張云云」與Ａ０５結識，並佯稱：加入投資虛擬貨幣網站「Meta Trader5」會員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５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假冒客服人員，向Ａ０５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3時2分43秒

		20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供述證據：



		一、證人Ａ０２【另案被告】
1、111年7月26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41至44頁）
2、112年9月22日偵訊筆錄【具結】（112偵39790卷第111至114頁）
3、113年3月1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57至58頁）
4、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4至192頁）


二、證人Ａ０３
1、112年10月19日偵訊筆錄（112偵39790卷第129至131頁）


三、證人Ａ０５
1、111年8月1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99至101頁）
2、111年8月2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103至104頁）
3、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93頁）


四、證人Ａ０４
1、111年9月1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111他7283號第19至20頁）



		非供述證據：



		一、112年度偵字第39790號卷（112偵39790卷）
1、被告搭乘車牌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路口監視器蒐證照片（112偵39790卷第59頁）
2、車牌00-0000、BRK-7389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偵39790卷第61頁）
3、Ａ０２遭詐欺之相關資料
　 (1)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處)理案件紀錄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71至77頁）
　 (2)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帳戶【末5碼29199】之帳戶交易明細（112偵39790卷第123至124頁）
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00000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帳戶異動資料（112偵39790卷第151至153頁）
5、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155頁）


二、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卷（113偵緝451卷）
1、Ａ０２幫助詐欺案件
　 (1)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245號【被害人Ａ０４】（113偵緝451卷第59至61頁）
　 (2)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6號【被害人Ａ０５】（113偵緝451卷第63至64頁）
三、113金簡字第151號全卷



		被告之供述：



		一、被告Ａ０８
1、111年8月30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35至39頁）
2、113年2月9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39至41頁）
3、113年8月24日本院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4、113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137至144頁）
5、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1至193頁）
6、114年11月14日審判筆錄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表一編號1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附表一編號2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2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子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８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８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前某時，經網路遊戲WePlay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暱稱「里長伯」之人，而加入「里長伯」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未成年人)，Ａ０８負責為本案詐欺集團蒐集他人金融機構帳戶作為收受、轉匯詐欺贓款之用(即所謂人頭帳戶)，並負責保管人頭帳戶提款卡以備集團派員取用、看管金融帳戶提供者以完成測試其帳戶資料得否使用。Ａ０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得知Ａ０２（涉案部分業經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51號刑事判決確定）有意提供帳戶，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先取得Ａ０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由Ａ０３（另行不起訴處分）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共同搭載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看管；嗣Ａ０８再帶同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定轉帳之功能後，再返回高美濕地某處。Ａ０８本要求Ａ０２在該處待2、3天始得返家，惟因Ａ０２強烈要求離開，於當日晚間7、8時，始讓Ａ０２返家。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後，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旋遭轉匯一空，製造資金斷點，而以此方式將詐欺贓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實質控制並掩飾、隱匿詐騙所得贓款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關於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惟並不因此排除作為本院認定被告所涉加重詐欺未遂與洗錢未遂等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先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判決所引用被告Ａ０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參本院卷第141頁），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依「里長伯」指示，搭乘Ａ０３駕駛之車輛，向證人Ａ０２收東西，與Ａ０２至中國信託黎明分行，由Ａ０２辦理帳戶約定轉帳功能等節，並對於附表一所示被害人等遭詐騙之過程均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39至第140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Ａ０３，並非伊要求Ａ０２待在民宿2、3天才能回家云云。惟查：

(一)被告依「里長伯」指示，至臺中市○○區○○路00號之萊爾富超商前，向Ａ０２收受本案帳戶存摺，並與另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司機載Ａ０２前往中國信託黎明分行，將本案帳戶開通約定轉帳之功能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核與證人Ａ０２、Ａ０３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中國信託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以附表一所示方式，詐騙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等節，業據證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害人Ａ０４、Ａ０５證述綦詳，復有附表二所示書證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二)被告知悉自證人Ａ０２處取得本案帳戶存摺等：

　1.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Ａ０２於車上交付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照片等物品予被告，被告並要求Ａ０２待在高美濕地某處2、3天乙節，業據證人Ａ０２於警詢時陳稱：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被告向伊借用帳戶投資虛擬貨幣，被告向伊要了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於111年6月13日上午7時伊於車上將存摺、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給被告，又載伊至中國信託黎民分行將額度提高後，又將伊載回高美濕地一間民宿要伊在民宿內待2、3天，但後來伊朋友載伊回家，伊將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被告等語（參39790偵卷第41至4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本來找學姊陳慈欣介紹伊工作，學姊介紹伊與被告接洽，被告請伊帶3套衣服、本案帳戶存摺，被告坐白色老賓士車來，被告坐副駕駛座，由別人開車，碰面以後，被告叫伊把帳戶資料給他，以確保伊不會工作到一半就離開，故伊把提款卡給被告，被告要伊繼續在小木屋休息幾天，被告說如果伊想賺多一點錢，就提高轉帳額度，伊原本就想把中國信託轉帳額度提高，伊就一起去辦，伊要離開時把存摺給被告時，並告知被告提款卡密碼，後來被告說他要買賣虛擬貨幣，轉帳額度不夠，需要用到伊之帳戶，伊想說帳戶內沒有錢，就借被告用等語(參39790偵卷，第111至114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被告約伊見面，後來帶伊去高美濕地，見面之前被告用飛機通訊軟體跟伊說出來談工作，交代要帶伊的中國信託帳號存摺、提款卡，被告跟一個男性司機開車來載伊，交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主要都是被告在跟伊談的，存摺、提款卡、網銀帳號及密碼都是交給被告，密碼是當面告告知被告，換一個司機帶伊與被告去辦約定轉帳手續，被告戴伊去高美濕地某處，原本被告要求伊過夜，但伊說要回家等語（參本院卷第186至192頁），證人Ａ０２關於將本案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予被告、被告帶其至高美濕地某處並要求其待2、3天，以及帶其辦理約定轉帳等情節，自始陳述一致。且參酌證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伊與被告係前一晚於員林錢櫃唱歌認識，被告說有喝酒，要伊載他回臺中，後來被告說有一個朋友在萊爾富，要和被告一起回海口，要伊順便載他們回去，載他們到高美濕地之後，伊休息不到半小時就回大里女朋友家，都是被告報路，中途沒有去銀行等語（參39790偵卷，第129至131頁），亦可知悉確係被告邀約Ａ０２見面並帶Ａ０２至高美濕地某處，本案帳戶並非交予Ａ０３乙節，核屬一致。

　2.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辯稱：伊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看是什麼，即交給證人Ａ０３云云。然被告於警詢時供述：「里長伯」說請伊幫他拿東西，他會叫朋友載伊前往，他沒有告訴伊拿什麼東西，直到與證人Ａ０２碰面後才知道是拿存摺和提款卡，伊只有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提款卡，伊拿到存摺、提款卡就馬上交給證人Ａ０３等語(參39790偵卷，第37至38頁)；於偵查時供述：伊問高中朋友身邊有無人想要賺錢，伊朋友在收帳戶，高中朋友後來向伊介紹證人Ａ０２，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伊收帳戶的朋友叫證人Ａ０３來載伊，伊當時跟證人Ａ０２拿存摺，沒有拿提款卡、密碼，證人Ａ０２將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拍照傳給伊，伊轉傳給上手，伊把證人Ａ０２帳戶交給「里長伯」等語(參偵緝卷，第40至41頁)。觀諸被告歷次供述，被告對於113年6月13日上午7時許，是拿取本案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乙情均自白不諱，然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收到黑色袋子沒有打開不知道是存摺等語，被告之抗辯是否屬實，已屬有疑。又被告本即係依「里長伯」指示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而認識證人Ａ０２，則「里長伯」要求被告與證人Ａ０２見面、收取物品，被告卻辯稱不知收受物品為本案帳戶等資料云云，顯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為採。

(三)按「一、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二、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按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依照「里長伯」指示，負責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帳戶之人，業如前述，並由LINE暱稱「張云云」之人、自稱「Meta Trader5」客服人員之人對被害人Ａ０５施以詐術，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收取詐欺款項，包括被告在內，客觀上已達三人以上，且由此詳細分工情形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應有一定之規模，其成員有三人以上，集團內部就實施詐術、提領贓款等犯罪實施有明確階層化分工，其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自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本案詐欺集團自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甚明。又被告於案發時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復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從事工程行(參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其已有相當之社會歷練，並非懵懂無知或甫入社會之人，對於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犯案猖獗，且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模式，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等情，主觀上當有認識，仍執意從事前述蒐集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以及看管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人等行為，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遂行附表一之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自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之故意及行為甚明。

(四)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另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是新法限縮自白減刑適用之範圍，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而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說明，自應就上開法定刑與減輕其刑之修正情形而為整體比較，並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3.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依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之規定，均不符合減刑之要件，而被告所犯洗錢之特定犯罪為加重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規定，其科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依修正後之新法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經綜合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法之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漏未記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此部分既與經起訴之附表編號1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亦已於審理程序當庭告知被告亦可能涉犯此部分罪名（參本院卷第219頁），已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與審理。

(三)被告、「里長伯」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均係一行為觸犯上揭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五)被告如附表一所示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及自陳未因本案獲有報酬(本院卷第140頁)，則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部分，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一般洗錢部分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亦無從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貪圖不法錢財，參加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看管人頭帳戶提供人，使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增加查緝犯罪困難，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其價值觀念顯有偏差，所為殊值非難；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亦未與被害人等達成調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動機、目的、擔任之角色、手段、情節以及被害人等分別遭詐騙款項數額新臺幣30萬、200萬元；另考量被告之素行與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參本院卷第225頁)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前揭各罪，業經本院判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亦無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各款之不得合併應執行刑之情，則本院依法應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時空相近、犯罪之手法與態樣相同，侵害法益均為財產法益，以及所犯各罪所生損害或危害之程度，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等，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情狀，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於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為之，本院綜合上情就被告所犯各罪，合併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否認有因本案獲取報酬(本院卷第140頁)，而卷內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獲有報酬，自難認有何犯罪所得，爰不依法宣告沒收。

(二)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被害人等受詐欺分別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為洗錢之財物，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然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並非居於主導犯罪之地位，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參與犯罪情節較輕，又卷內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終局保有該等財物或具有處分權能，如就被告未實際支配保有之洗錢財物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方鈺婷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蔡有亮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Ａ０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6月在LINE上與Ａ０４結識，並向Ａ０４佯稱：下載 APP「MT5」 ，並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期貨買賣交易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４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向Ａ０４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2時32分3秒 3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2 Ａ０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10日某時，假冒LINE暱稱「張云云」與Ａ０５結識，並佯稱：加入投資虛擬貨幣網站「Meta Trader5」會員可以獲利云云，Ａ０５不疑有他隨即加入投資網站會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假冒客服人員，向Ａ０５佯稱需先匯款或者入帳方便線上投資操作，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入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帳戶如右揭所示。 111年7月7日下午3時2分43秒 2000,000元 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供述證據： 一、證人Ａ０２【另案被告】 1、111年7月26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41至44頁） 2、112年9月22日偵訊筆錄【具結】（112偵39790卷第111至114頁） 3、113年3月1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57至58頁） 4、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4至192頁）  二、證人Ａ０３ 1、112年10月19日偵訊筆錄（112偵39790卷第129至131頁）  三、證人Ａ０５ 1、111年8月1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99至101頁） 2、111年8月2日警詢筆錄（113偵5156號卷第103至104頁） 3、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93頁）  四、證人Ａ０４ 1、111年9月1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111他7283號第19至20頁） 非供述證據： 一、112年度偵字第39790號卷（112偵39790卷） 1、被告搭乘車牌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路口監視器蒐證照片（112偵39790卷第59頁） 2、車牌00-0000、BRK-7389號自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偵39790卷第61頁） 3、Ａ０２遭詐欺之相關資料 　 (1)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處)理案件紀錄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71至77頁） 　 (2)Ａ０２之中國信託帳戶【末5碼29199】之帳戶交易明細（112偵39790卷第123至124頁） 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0月26日中信銀00000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帳戶異動資料（112偵39790卷第151至153頁） 5、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7日公務電話紀錄表（112偵39790卷第155頁）  二、113年度偵緝字第451號卷（113偵緝451卷） 1、Ａ０２幫助詐欺案件 　 (1)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245號【被害人Ａ０４】（113偵緝451卷第59至61頁） 　 (2)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6號【被害人Ａ０５】（113偵緝451卷第63至64頁） 三、113金簡字第151號全卷 被告之供述： 一、被告Ａ０８ 1、111年8月30日警詢筆錄（112偵39790卷第35至39頁） 2、113年2月9日偵訊筆錄（113偵緝451卷第39至41頁） 3、113年8月24日本院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4、113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137至144頁） 5、114年6月24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81至193頁） 6、114年11月14日審判筆錄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表一編號1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附表一編號2 Ａ０８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